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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黑砖窑事件看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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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西黑砖窑事件看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本底线 

  
李成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历史性改革。改革使社会生产

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改革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使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联结。总之，改革正在推动中国

的和平崛起。但是，改革也引发了贫富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道德危机和诚信危机显露、劳资矛盾突出等社会

矛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揭露出来了。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本

厎线问题。 

  
一、触目惊心的山西黑砖窑事件 

  
山西是中国中部地区的产煤大省，由于近些年全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拉动了

山西经济较快发展。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砖的需求旺盛起，价格上涨、利润增加。这就引

发了山西南部一些地方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黑砖窑。这些黑砖窑里的苦工被奴役的状况再现了西方国家19世纪资

本原始积累时期曾经大量出现过的黑幕，这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山西黑砖窑之所以触目惊心，就在于它“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黑砖窑绝大部分是私自开设而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黑窑” 

既然这些砖窖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因而勿论它们如何违法乱纪，就都有可能脱离政府监控的视线。 

（二）在黑砖窑的苦工大多是被人贩子拐骗来的，有不少是未成年人和智障者 

巨大的利益驱动，使黑砖窑的窑主们通过人贩子来为他们拐骗亷价的劳动力，那些十六七岁，具备一定劳

动能力，但又易于被威吓控制的孩子，越来越多的成为猎物。在山西万荣县六母村附近的4家窑厂中，每个厂都

有一二十个被拐骗来的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只有8岁。 

（三）苦工们在黑砖窑里奴隶般的被奴役被压榨 

为了便于看管这些未成年的苦力，黑砖厂一般都是依山而建，三面为山，一面是出口。出口处狼狗当道，

监工和包工头就住在出口处。平时大门紧锁，监工们居高监视，要想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来自陕西汉中的一

位17岁未成年苦工就因逃跑未遂被打成了残废。 

苦窑工们清晨5时起床，午夜12时收工。他们三个月吃不到一次肉。由于缺水，苦窑工三个多月不洗澡、不

洗头、甚至不洗脸。苦窑工们睡在工棚里，工棚大门被监工锁住。整整一夜，苦工们吃、喝、拉、撒、睡全在

这个又黑又脏又臭的工棚里，腥臊难闻的气味令人作呕！ 

黑砖窑的劳动条件极差，生产安全毫无保障。苦工们终日忍受非人的劳动折磨，但所得到的劳动报酬每人

每月不过300元左右。黑砖窑里的苦工一旦稍有反抗，便会遭受毒打，甚至被打死。在山西的一个黑砖窑里，一



位甘肃籍苦工刘宝就被监工用铁锹拍打致死。 

山西黑砖窑对苦工们非人道的残酷压榨的黑幕，留给人们深沉的思考。 

  
二、山西黑砖窑内幕反映了中国劳资关系的某种现实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劳资关系，除了外资企业外，大量的存在于民营企业中。这种劳资关系同旧中国的和

上世纪50年代的劳资关系不同，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劳方和资方都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观代化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因而他们具有互助合作的一面；另一方面，由于资方

凭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劳方的剩余劳动，因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雇佣和被雇佣、剝削和被剝削的阶

级对立关系。 

民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作为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在今日的中国呈现出以下特征： 

（1）劳资关系的不平等性 

职工作为劳动力所有者和企业主作为资本所有者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换时，由于长期存在着“资本短缺，劳

动力过剩”的固定格局，因而职工为了生存只好被迫低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2）劳资关系的不平衡性 

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型民营企业中，雇主、雇员和雇工的关系相对较为协调，但在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

密集型的企业里，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较多，有时还十分激烈。因为许多小企业还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资方为

了资本的保值增殖，肆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压低职工工资，甚至违法使甪未成年人和智障人员干

重体力活。山西黑砖窑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3）劳动者权益缺乏保障性 

中国虽有多种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立法，但是有法不依的现象时有发生。劳动者既缺乏维权的意识和相关的

法律知识，又缺乏替劳动者维权的机构。民营企业即使建有工会，很多也成了企业主管理工人的工具。公安、

工商行政管理等政府部门，尚未把维护劳动者权益作为首要任务。这就是山西黑砖窑的窑主和包工头们的非法

行径未能得到及时制裁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必须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底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 “成

本”。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如下巨大成本： 

（1）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2）农村集体经济原有的公共资产大量散失和毁坏 

（3）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待业、生活陷入困境。 

（4）在岗职工沦为“打工仔”、命运操纵在“老板”手里、社会地位降低。 

（5）社会主义的传统理念受到严重挑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追求的不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最大

化，而是资本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对国家和社会的尽心尽力，逐渐转化为对“老板”的尽心尽力。总

之，人们的理念、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风尚，渐渐地向“去社会主义”的方向滑落。 

上述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本的分析决不是要否定改革的必要，也不是要否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改革目标，更不是说，改革不应付出代价和成本，而恰恰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力争严格控制成本、减

少成本，以最小的改革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成果。为此，就要研究改革的成本底线。 

 所谓改革的成本底线，就是为改革付出的成本所不能突破的“临界线”。简单地说，这个临界线就是要求

改革不能“蚀本”。因而要弄清这个 “本”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利益。这就

是改革的成本底线。具体说来，改革的成本底线有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首要特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

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

调整和完善。因此，这种改革决不能突破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底线。 

（二）必须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合法的经济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上述规定体现



了工人阶级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任何改革浪潮都不能冲决。 

（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该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界定的。所以，不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应该突破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 

我们认为，上述各项从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边界，

如果跨越了这个边界，那就是突破了改革的成本底线，就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山西黑砖窑的出现，公然践

踏了改革的成本底线。这是人民所不能允许的，历史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成本底线，一寸也不能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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